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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释规则实践层次模型重塑与适用
刘鹏

华南理工大学 法学院，广东广州，510000；

摘要：我国合同解释规则在民法典及司法解释层面有所突破的，但始终未明确各方法适用先后的问题。本文对合

同解释方法按层级优先性原理进行适用位阶的划分，重塑具有严格位阶层次的合同解释规则实践模型。该模型分

三位阶层次进行设计，将文义解释方法应归入第一位阶，体现合同文本意思表示，融合主客观相结合的理论。体

系解释、目的解释、交易习惯等方法应在第二位阶中，允许结合个案特点对第二位阶内的方法进行主动性调整，

但至少需确保一般情况下体系解释优于目的和交易习惯本身，因体系解释的功能是从文本之间的关联性中间探寻

双方实旨，也有维护合文本体系完整统一的意义。而诚信原则（公平解释）主要作价值补充效果，通过原则背后

理念最大程度诠释不确定性文本的价值倾向，故列为第三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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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解释规则研究现状

法律解释与合同解释不同，合同解释工作需更为规

范且标准化的适用顺位，方可确保法官在合同的事实解

释层面保持一致。如法官随意适用方法而使得事实认定

出现偏差，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错位问题。对梁慧星的

法律解释规则理论展开发现可见，其并非毫无秩序要求。

规则解释中遵循文义解释优先，其余规则适用顺序并未

达成有效或科学排序，导致法官避而不谈合同解释问题，

或随意自发适用不同规则考虑合同解释内容，使得合同

解释结果差异化，同类案件结果不一。

我国《合同法》第 125 条把合同解释规则、原则、

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各要素集中在一起。虽依次列举了

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

五种解释方式，但对规则之间未明确区分适用次序。《民

法典》改变了合同解释目标追求，增加合同性质解释规

则。在适用文义解释规则时，通过细化合同文义矛盾时

的具体解释规则，在合同文义不清时运用其他解释规则。

《民法典》确立文义解释优先，兼顾体系解释、性质解

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和诚信解释的合同解释规则，

未回应解释规则之间顺位问题，仅主张对不同文本合同

解释采用综合解释方式。

刘少阳、戴宇认为我国合同解释方法或规则存在自

发运动状态。因为自发性泛滥，导致大部分裁判文书对

于合同条款的争议往往是通过查证、认证的方式解决，

没有运用合同解释理论的自觉意识，法院内部汇编的

“优秀裁判文书”涉及到合同解释的论述非常简单，而

且在论证中对于合同解释方法和合同解释判断标准也

容易混淆。归回规则类型层面，李红主张明示其一就排

斥其他、同样性质规则、特定优先于一般、原始记录解

释优先、有利于公共利益解释优先的类型化规则。

也有研究思路是结合规则与意思表示主义进行研

究的，提出具体优先规则的观点。耶尔格·诺伊尔（德）、

时军认为与法定解释规则相对应，内心真意首先是决定

性的。外在表示只有在满足特定要件时才具有优先性。

张艳认为，并非位阶在后的解释方法必然优于位阶

在前的解释方法，而是在位阶在前的解释方法不能适用

或其适用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时，才适用位阶在后的解

释方法；各种解释方法冲突时的选择，不在于那种方法

价值更大，也不取决于外在价值观或其他因素左右，而

应当受到合同解释原则的拘束。首先应当以探求当事人

真意为出发点，以符合主观意思与客观表示相结合作为

判断基准，如果当事人真意或合同目的无从探求，或者

当事人的真意违反公平原则时，才能从公平原则出发进

行调整。许德风认为，合同解释是综合运用文义解释、

目的解释以及交易习惯等作出的解释，不应当人为地进

行层次上区分。本文不予认可。如采用合同解释的三层

次思路，层次区分是必要的。

2 重塑合同解释规则实践层次模型的价值

合同解释方法既是解释规律的总结，也是司法实践

经验的一种归纳，其本身取得了法官普遍共识，是较为

成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拆解合同解释规则的要

素，并通过实证案例的规范化研究，整合分析当前司法

实践中杰出的合同解释规则运用个案，将其融合进解释

规则理论的功能需求，重构合同解释规则的实践层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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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主要价值体现如下：

其一，重塑有效的、自运行的、良性互动的合同解

释规则实践层次模型，确保后《民法典》时代合同解释

规则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互动与统一。无论在大陆

法系抑或海洋法系背景下，合同解释都是合同法中普遍

存在的现象，也是合同法研究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统一的合同解释规则实践层次

模型，虽《民法典》对《合同法》中合同解释规则进行

了修正，但缺乏规范化及层次度，造成实践工作无序化

的局面。总体而言，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合同解释方法的

理论认识不足，对各种合同解释方法的适用和选择缺乏

合理性和规律性，需增强对基本理论和运用规则的自觉

把握，形成统一方法论，为重塑科学的合同解释规则在

实践层面的灵活适用提供解决路径。

其二，重塑实践导向性模型有助于优化现有合同解

释规则静态的理论研究。最新研究动态中发现我国对于

合同解释理论的研究思路逐步形成三个突破口。其中，

以崔建远为领衔的学者，侧重溯及罗马法，以重新诠释

罗马法真谛，为中国合同合同解释理论重塑新生。以杨

帆、高忠智、吴旭莉等为代表的学者，侧重研究海洋法

系中的规则理论，以实现改善本土化问题。再者，也有

从跨学科视角探索合同解释规则新生路径的学者，融合

多学科知识重塑有效合同解释系统理论。

但以上研究思路也未能从根本上拎清或解释清楚

以上理论困惑，参照“理论与实践双向互构”逻辑，本

文从实践中总结合同解释规则的一般性适用规则，进而

形成一套实践中具有科学性的合同解释规则实践层次

模型，以其实践性反哺理论层面不足，该模型具备高度

科学性，将引发理论本身的再反思与再调整。

3 合同解释规则的域外法借鉴

3.1 罗马法视角的解释规则

罗马法上曾经确立了“清晰的法律无须解释”规

则、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后法优先于前法、省略的规

定视为故意省略、明示规定视为排除规定、尽量作有效

解释等。这些解释规则对于今天的合同解释方法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尽管不少学者认为，罗马法学家的解释主

要偏重于文义解释。古罗马的法学家主要是采用文义解

释和类型化解释方法。共和时期，罗马大法官已开始采

用论理解释方法，甚至根据“公平、正义”等原则修改

滞后的法律。追溯罗马法中对合同解释的规则和内容，

有助于明晰当前我国的合同解释规则发展方向。

主要规则有：其一，“明示其一就排斥其他”。其

二，“同类”。其三，推定每一条款具有意思与目的。

其四，推定不违法。其五，推定明示条款优先于默示条

款或随后行为。其六，有利于公共利益等。其中，“明

示其一就排斥其他”“同类规则”“推定特别条款优

先于一般条款”表明存在明确或可推定明确的条款情

况下，尊重文字本身是具有优先性的。而推定不违法、

弱势方保护、公共利益权衡的规则内蕴含了诚信原则的

内核，契合于中国现行法确立的诚信、公序良俗基本原

则。

3.2 英美法视角的解释规则

英美法对于合同解释思路与罗马法存在差异，具体

有：其一，按通常意思解释规则。其二，按合理意思解

释规则。其三，按整体解释规则。其四，按有效意思解

释规则。其五，同类解释规则。其六，合同条款之间的

协调规则等。不难看出，该规则内核完全被我国当前合

同解释规则所吸收，通常“意思解释+合理意思解释”

规则分化成当前《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1条主要核

心点。整体解释、有效解释、不利于制定者解释方法也

逐步体现在我国合同解释规则中。但英美法和罗马法均

未能有效回应该套规则在应用层面是否存在严格顺位

要求，至少从静态法典中未见有效回应。

3.3 大陆法系视角的合同解释规则

法国民法典合同解释规则主要归类为：第一，解释

合同时，应探索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共同意思为依据，非

单一局限于合同文本；第二，一个条款可产生两种或以

上解释时，应取能够产生某种法律效果的解释；第三，

文义解释产生两种理解的，应采取目的解释方式；第四，

文字产生歧义时，应依合同订立时交易习惯推定；第五，

做出有利于债务人的解释；第六，合同中全部条款应从

合同整体角度进行相互解释；第七，合同文字广泛情况

下，合同标的应仅限于可推定当事人有意订立的事项；

第八，合同为载明的习惯上的条件，解释时应该对其加

以补充等。

德国民法典合同解释规则主要归类为：第一，积极

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第二，在合同内容存在疑义时，

诚实信用原则应作为第一判断标准。该点原则被我国吸

收并进一步强化。《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1条第 1

款进一步将诚信原则加入在合同解释规则中，以原则指

导解释规则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诚信原则帝王

性的存在。第三，针对特殊情形的法律行为进行特定规

则的适用。

日本民法典合同解释规则主要归类为：第一，诚信

使用原则被视为法律行为解释的标准。第二，当事人的

意思表示优先于任意法规。第三，如果可以认定法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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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事人有依该习惯的意思时，则从其习惯。

4 合同解释规则实践层次模型重塑

但对于解释方法位阶布局的合理性设计必然需回

应解释方法与解释规则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认为解释

规则系上位概念，包含解释方法。解释方法适用理应融

合为合同解释规则之中，但由于我国实践中尚未形成规

则论，仍保持方法一说。故本文尊重当前观点基础上，

将实践适用解释规则划分为第一位阶、第二位阶、第三

位阶的标准。对一般合同条款解释，根据解释依据不同，

合同解释方法类目主要分文义解释、整体（体系）解释、

目的解释、交易习惯和诚信原则。学理上基本形成了文

义解释优先观点，即文义解释归入第一位阶。而诚信原

则（公平原则）居最后，应列为第三位阶，对于整体解

释、习惯解释等在第二位阶中动态适用。

4.1 第一位阶：文本优先解释

4.1.1理论基础

合同文本优先解释规则的理论基础为：自由意志原

则、约定自由原则、合同一致性原则。怎么弄清像解释

书面文本一样来解释世界，狄尔泰提出“生活表达式”

概念，将生活表达式分三类。第一类为理性陈述，属纯

粹理性，与经验无关。第二类为行为，行为总是朝着一

个目的。因此，为了理解一个行为，必须了解其环境、

目的、方法和背景。第三类为经验表达式，属于精神的

对象化--人类行为可见的产物。可见，文本解释不过是

对生活中行为的理性化、经验式的陈述。

4.1.2适用范围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1条细化和发展了《民

法典》第 142 条第 1款、第 466 条关于合同解释规定。

其细化之一是确定合同词句的含义应依“通常理解”

的词句的含义。只要该种理解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就应以各方当事人共

同理解为准，而不得奉行通常理解规则。如果合同整体、

合同性质、合同目的和依诚信原则能够清楚地确定出各

方当事人于缔约时共同赋予了合同词句的含义，且不同

于通常理解的，那么，也不应依通常理解规则来确定争

议条款的含义。

4.1.3实践情况

法院认为合同的条款由语言文字构成，解释合同必

须先由词句的含义入手。（2022）桂 0881民初 7275 号

案件中，根据双方约定的“被告黄某超被告某某合作社

出现经营不善无法分红或无法归还原告入股本金的情

况下，负责偿还”进行文义解释，法院认为“无法”二

字字义为“强调客观不能履行”的意思，即综合判断，

具有债务人应当先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故被告黄某超

应当为一般保证责任，一般保证责任，保证人仅对债务

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部分承担保证责

任。（2007）民二终字第 99 号案件中法院认定，对于

合同条款解释必须探究当事人内在的真实意思表示，而

判断真实意思表示的首要方法是文义解释方法，即按照

合同条文的文字、语法等体现出的字面意思表示进行解

释。只有在文义解释不能确定合同条款的准确含义时，

才能运用其他的解释方法。（2022）最高法民再 91 号

案件中法院从文义解释的层面推导出某一解释，但基于

对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另一指向，而予以排除该种

优先性的适用。法院认为仅根据当事人合意内容上是否

全面，并不足以界分预约和本约。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

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内容与本约十

分接近，即便通过合同解释，从预约中可推导出本约全

部内容，也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排除这种客观解释

可能性。

4.2 第二位阶：体系化、过程化、目的最大化还原

遵循文义解释优先共识的前提下，其余方法将结合

案件本身进行综合性选择使用，此种模型使得居中裁判

者对合同解释的权利失去边界，合同文本解释工作缺乏

有效指引，最终不利于司法工作的规范化。第二位阶规

则是在无法确定合同条款含义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的

实际意图和行为来解释合同。这包括考虑当事人的交易

背景、交易目的、行为方式、商业习惯等因素，以确定

合同条款的真实意图。第二顺位规则的目的是确保合同

的解释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而不是仅依靠文字解释。

在解释合同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以确定

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在该位阶领域中应严格遵循以下

内部层级要求：

其一，体系解释应优先考虑。在整体性解释的角度

中，务必涉及历史性的调查，而历史研究归纳总结为：

第一，对文本作者所使用的的语言性质及特点进行历史

考察。第二，把文本概念及术语同历史联系在一起加以

考察，并依据主要内容加以排列。在语言上弄清一个概

念含义，比搞懂理论意义更重要，因为概念的明确性是

展开理论分析的关键。故体系解释在第二位阶具备优先

性的原因是能够从整体角度无限度的接近文义解释。

其二，交易背景解释；考虑当事人达成合同的背景

和目的来解释合同条款，以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其

三，商业习惯解释；考虑相关行业的商业惯例和惯例来

解释合同条款。其四，双方行为解释；根据当事人在履

行合同过程中的实际行为来解释合同条款的含义。至于

这三个解释方法的先后问题，可交由居中裁判者自行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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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调动。

例如《出资协议》某条款约定：甲乙双方出资成立

目标公司，乙方（被告）承诺新公司成立后三年不得出

现经营亏损，如出现亏损，乙方将以现金方式对新公司

亏损予以弥补，以保证年度审计节点及财务报告不出现

亏损。后目标公司经营出现了亏损，按照该条款约定，

甲方要求乙方向第三人目标公司进行亏损补偿。在该案

件中原告采取体系解释、交易习惯、目的等综合性方式

指向双方约定内容与通常性理解不一致。第一，从案涉

合同的体系化解释层面看双方出资成立目标公司系合

作。原告对被告设置了考核条件，该种前提条件设置是

为了确保被告自行组建的经营管理团队能够在公司日

常经营中履行应尽勤勉义务。一个项目成功与否应采取

结果性评价。年度报告属过程性评价，一定程度上将跨

年度交易拆分致使交易不完整，无法体现最终交易收益

情况。专项报告过收入确认、成本结转及毛利水平、采

购返利、应收账款等会计处理，全方位还原对目标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第二，从案涉合同实际履行（双方行为）

层面看，原告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告知被告在业绩诺项目

结束后委托外部审计机构开展专项审计事宜。被告收悉

未提异议。后被告在专项审计结果上签字确认，代表被

告认可原告专项审计报告数据并认可应根据专项审计

报告履行亏损弥补义务。第三，从该条款性质讨论层面

看，被告将该条款定义为“对赌”，进而抗辩被告自身

作为目标公司股东，以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并按股权比例依法享有利润分配权，而无单方面负有弥

补亏损的义务。上述约定因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而无效。

原告再抗辩称如果是“对赌条款”，资金流向应是从原

股东或目标公司流向投资方；而争议条款约定的资金流

向则是从被告流向目标公司。显然该协议的最终利益归

属方为目标公司，该性质非对赌，不适用《九民纪要》

规定。

法院认可原告观点并进一步阐释：其一，根据该条

款约定，弥补亏损目的在于保证年度审计节点及财务报

告不出现亏损，故从该约定内容可判断每一年度财务审

计前，被告即负有以自有资金弥补目标公司亏损义务。

其二，股东出资成立企业本质上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

商业行为，出资双方对目标公司特定期间的经营业绩作

出特别约定，其根本目的不仅在于保障出资资金安全，

更是为了通过投资获得更多的盈利。法律并未禁止当事

人通过特别约定以金钱补偿的方式调整公司估值，从依

约履行后的效果来看，若被告在目标公司产生亏损后及

时以现金方式弥补亏损，不但可以重复保障原告出资资

金安全，也必然使得之后年度产生盈利不必用于弥补之

前年度亏损而可直接用于分红的结果，该结果显然是原

告设定该条款所追求根本目的。若如被告所述，目标公

司最后年度盈利足以弥补前两个年度合计亏损，其不应

承担弥补亏损义务，在此情况下仅是保障了原告出资的

资金安全，并不能使原告获得更多盈利，明显与该条款

的目的相悖。

4.3 第三位阶：诚信原则为核心的利益权衡

价值补充作为一种解释方法，其并非适用于所有合

同文本，它只适用于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具体明确

的合同文本通常不需要作价值补充，这是其适用对象的

独特性。本文认为，从价值补充的对象来看，可分为不

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价值补充主要适用于这两种情况。

尽管在合同文本中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产生是不

可避免的，但是它们给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可以使得

法官通过司法活动保证法律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但也

会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甚至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导致合同解释工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谓补充，就是指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原本就表

达了合同缔结者们一定程度的价值判断，但是这种判断

仍然是高度抽象的，需要通过具体化的过程来使合同缔

结者们所作的价值选择更为清晰明确，能够被准确地运

用到需要被裁判的案件之中。具体化的过程，实际上就

是根据文本内外的价值判断标准，从抽象的条文中得出

某一具体规则的过程。由于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具有

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又难以通过定义的方式

加以确定，这就决定了其在解释方法上的特殊性。应当

看到，价值补充也是一种价值判断。在价值补充中，也

可能涉及价值的考量。具体表现为：价值补充过程中要

考虑文本解释的妥当性问题。而且，价值补充要遵从合

同解释理论的原则所作的价值指导，遵从社会一般人的

价值判断，而不能由法官随意进行。

总结为其一，特殊合同文本中存在概念不确定或一

般性条款无法适用文本优先解释规则的，且在次要顺位

解释工作中无法实现解释效果的，应该允许价值补充存

在。其二，价值补充系一种价值判断，但该种判断非主

观的，而是基于缔约合同双方的合同文本体系、交易习

惯等多方予以综合，实现价值推定。其三，价值补充与

合同漏洞填补存在关联，但不能等同。价值补充系被动

性质的推定，而漏洞填补系主观性质的推定。

例如，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具体体现在约定

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的解释上，尽可能给予购房者更多

操控空间，实现合同缔结弱势方的利益权衡。2021）黔

01 民终 11079 号案件一审法院极大从约定解除权还原

双方交易，同时肯定弱势方在自身行权过程中的积极性。

二审法院在肯定一审法院思路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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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原则的核心，即无论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权都应

该合理赋予给购房者，故不存在着约定解除权行权除斥

期间已过去而否认购买者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权利。

另（2023）桂 06 民终 502 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

案涉合同补充协议约定，“任何一方无法定或者约定的

理由而擅自单方解除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购房款总金

额 20%的违约金”，该条款已赋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予

任意合同解除权，并明确约定该任意解除权行使后的违

约后果。该条款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是合同自由体现，理

应得到尊重。现被告（购房者）以此条款为依据，反请

求解除其与原告（开发商）的合同，应该支持。

二审法院做另一分析：开发商向法院提交《相关情

况说明》主张在扣除总金额20%后与购房者协商解除合

同，并向购房者退还 50 万元。该主张与购房者一审提

出反诉请求，以及购房者主张维持原判的一审判决结果

均一致。因此确认开发商与购房者以协商解除方式解除

合同。一审判决确认请求与二审双方协商结果一致，尚

可维持。

对比发现，一审法院采取不突破合同解释的方式对

原有补充协议进行文义解释，但显然从文义解释、体系

解释等层面都不能推导出双方存在任意解释权约定的

内容，一审法院合同解释工作显然违背了合同解释规则

理论，二审法院并未对此纠正，而采取履行行为等次要

解释规则进行调整，认为双方行为实质上为协商解除合

同，捍卫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同样，二审法院说理中也

并未回应首要规则不适用原因，导致本案合同解释规则

顺位推演欠缺清晰。

5 结语

受预见能力、语言表达、利益维护等因素影响，合

同解释应以合同所使用词句所表达的文义解释为基础，

奠定了文义解释的位阶优先性地位。结合合同文本相关

条款，通过整体解释明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借助合

同目的、交易习惯解释进行判断印证，是第二位阶的关

键性任务，最后以诚实信用、公平原则等确定争议条款

的真实含义，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确保公平合

理地认定合同内容。此乃合同解释规则的多层次模型核

心，即严格且灵活的位阶理论。

参考文献

[1]卢志强.民法领域合同解释的基本属性和发展规律

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1,34(04):153-160.

[2]崔建远.合同解释的对象及其确定[J].华东政法大

学学报,2018,21(05):6-16.

[3]田峰.《民法典》施行背景下合同解释对象之廓清

[J].法商研究,2022,39(02):188-200.

[4]崔建远.合同解释语境中的合同主体[J].中州学刊,

2019,(01):66-73.

[5]崔建远.论合同解释的历史方法[J].甘肃社会科学,

2019,(02):101-108.

[6]钱小红,周恒宇.合同解释方法的适用标准与裁判

规则[J].人民司法,2019,(05):65-69.

[7]李霞.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能动性及其限制[J].法

律方法,2008,(00):118-124.

[8]杨志利.论合同解释上的主客观主义与理性人标准

[J].东方法学,2014,(05):56-68.

[9]杜昌恩.论合同解释中目的的认定——以《民法典》

第142条规定为视角[J].湘江青年法学,2021,6(01):9

6-116.

[10]崔建远.合同解释规则及其中国化[J].中国法律

评论,2019,(01):83-95.

[11]王岩.宏观视野下大陆法系合同解释法律制度研

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9.

[12]刘少阳,戴宇鑫.论合同解释的利于债务人规则

[J].人民司法(应用),2018,(31):80-85.

[13]张艳.论合同解释方法的运用[J].法律适用,2013,

(11):68-72.

[14]李红.略论合同解释中的几个问题[J].甘肃政法

学院学报,1997,(03):52-54.

[15]耶尔格·诺伊尔,时军燕.合同解释、合同补充与

合同修正[J].法律方法,2019,29(04):143-161.

[14]崔建远.合同解释与合同订立之司法解释及其评

论[J].中国法律评论,2023,(06):2-18.

作者简介：刘鹏，1986 年 10 月，男，汉族，山东烟台，

在读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经济法学。


	合同解释规则实践层次模型重塑与适用刘鹏

